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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中壢區林森國民小學 函
地址：32097桃園市中壢區林森路95號
承辦人：輔導主任 吳志隆
電話：03-4579213*610
傳真：03-4570993
電子信箱：tb19296@m1.lse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立東安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5月29日
發文字號：森小輔字第1120003183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本校承辦「桃園市111學年度畢業生市長獎受獎學生

與市長合影活動」相關資訊，請貴校配合辦理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活動兩場次活動時間略有不同，請務必轉知相關人員依

照參與之場次時間準時報到出席。

二、接受具特殊優良事蹟表揚之學生，請提早於13時至13時10

分報到並與活動典禮組聯繫彩排事宜。

三、請轉知開車接送學生之帶隊教師或家長，車輛一律由本校

皓東街側門出入，為顧及師生交通安全，請務必避開本校

放學時間，活動當日12時50分後始開放車輛進入校園，本

校停車位有限，停滿為止。若開車離開時遇本校下午放學

時間(15時20分)，請遵循本校工作人員管制引導以維護學

生安全。

四、旨揭活動重要注意事項、活動動線及學校周邊停車等相關

資訊已公告於本校網站首頁，請務必參閱週知。後續相關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8

1120004273

■■■■■■教務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112/05/29 10:39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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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訊亦將陸續公告，請貴校承辦人員隨時瀏覽以掌握最新

資訊。

正本：本市各市立學校、本市各公私立學校
副本：

校長 曾文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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